北京市建筑（长城）结构优质工程质量评价中
需注意问题的提示

一、混凝土结构工程
1.钢筋、模板、混凝土等分项工程必须按经审批的施工方案施工。严禁随意变更方案。施工前如需调整，应按规定完成方案变更手续或编制补充方案，重新审批后再次交底。                          
2.坚持样板引路制度。首段、首件样板施工前，宜按照施工工艺参数化、工艺质量可视化、工艺操作标准化的要求明确作法、进行交底、留存施工记录。
3.加强混凝土标准养护试件制作质量管理，混凝土标准养护强度报告值应能反映现浇混凝土构件实体强度。
4.柱、墙、梁、板等现浇构件的截面尺寸偏差宜采用正公差控制，尺寸偏差宜按0至3mm控制。
5.有防水要求的混凝土墙体应采取“带模养护”3天以上的养护措施、混凝土楼板应保湿养护14天以上。不应存在多处构件出现渗漏或结构有害裂缝的问题。
6.地下室底板后浇带应采取防积水封闭、防锈阻锈等措施；楼层水平结构后浇带模板应保留独立支撑。不应“先拆后顶”，严禁拆模后无支顶措施。
7.危险性较大现浇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模架工程，其竖向、水平结构应分开支模，竖向、水平结构混凝土不得同时浇筑；现浇框架剪力墙结构不宜采用梁、板、墙、柱竖向水平结构同时施工的“软模”方法，梁钢筋应在梁底模上绑扎，不得在梁板模板上“挑起绑梁钢筋”。
8.梁板与墙柱核心区混凝土强度超过两个强度等级（含两个等级）时应分开浇筑，不应出现高等级混凝土不到板顶、墙梁斜槎冷缝过长等问题。混凝土施工缝内应无夹渣、接缝不实等问题。后浇带、施工缝和梁柱核心高低分区采用快易收口网或钢丝网分隔的，必须将分分隔剔除、清理干净。梁柱核心高低分区等无法剔除分隔网的部位，应采用其他分隔措施。
9.结构施工中，应减少结构开洞，开洞位置应避开结构墙、柱、梁主要受力构件等。采用铝模板施工的，楼板混凝土不宜留置铝模传料口；如需留置，应采取防脱落、防开裂、防渗漏等传料口恢复措施。塔式起重机穿楼板洞口、设备吊装口、楼板出料口等临时开洞应经设计同意，并编制洞口恢复施工方案。
10.组合结构梁柱节点核心处，钢筋隐蔽记录内容应齐全完整，影像资料清晰。
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
11.施工前应编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组织设计,未经过论证，不得施工。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应进行首段、首件验收，并提供验收记录。
12.预制构件、连接材料、配件等应按国家现行标准进行进场验收，并有详细的验收记录。制定与装配式体系相适应的构件进场验收方案，明确构件允许使用、修补后使用和退场的基本规定。进场验收严格构件出厂前面层混凝土二次修补的验收，避免存在带裂缝构件表面修补或影响装饰质量的表面修补。严格注浆孔的通透性验收，避免存在孔、仓阻断等问题。
预制构件应按规范和设计要求进行结构性能检验。薄弱构件、构件薄弱部位应采取防止变形开裂的临时加固措施；不得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产品，以及外观质量存在严重缺陷的构件。严禁使用尺寸偏差影响到结构性能、使用功能和安装质量的构件。
13.灌浆料、座浆料、封仓料存储应有专门库房，具有防雨、防潮措施。仓储能力应大于或等于复试单代表数量，不得出现未试先用和使用过期材料等现象。
14.转换层及以上标准层上下构件连接钢筋应有专项隐蔽记录。连接钢筋中心位置存在严重偏差影响预制构件安装时，应会同设计单位制订专项处理方案，不得随意切割、强行调整连接钢筋位置；预制梯段板构件端部节点做法和缝宽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得切断销键螺杆。
15.套筒灌浆连接必须采用由接头型式检验确定的相匹配的灌浆套筒、灌浆料，必须有所有规格接头的有效型式检验报告。灌浆施工前，必须对不同钢筋生产企业的进场钢筋进行接头工艺检验。
16.套筒灌浆体系及采用混凝土灌孔竖向叠合体系，均应检查套筒内浆料或仓内混凝土的密实度、饱满度。套筒灌浆应按标准采用浆料饱满度监测器（如小弯管等），出浆孔部位应无明显孔洞或不饱满现象，并留存灌浆全过程录像；对采用混凝土灌孔竖向叠合体系的，应检查浇混凝土密实性，可采用敲击法、超声法等进行检测，并留存相关记录。
17.当采用座浆法单筒灌浆施工时，预制构件底部水平接缝座浆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当采用连通腔灌浆施工时，连通腔较长的部位分仓长度不超过1.5m；预制墙板、预制柱底部封仓必须严密，严禁采用普通砂浆代替封仓料。封堵材料不应进入灌浆套筒、排气孔内。
18.外墙大角全高垂直度不超过规范要求。层间构件间偏差大于5mm的部位不超过15%。预制外墙体安装标高符合标准要求，避免出现顶部缝隙过小导致瞎缝。
19.外墙采用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墙板时，安装缝隙应均匀；预制外墙板接缝处防水节点排水构造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女儿墙外保温及压顶做法与构件的衔接应有防渗漏措施。
20.监理例会、联系单、监理通知单中多次提到的装配式结构施工质量问题需整改，避免出现系统性质量问题。
三、钢结构工程
21.使用的钢材、焊接材料和高强度螺栓等主体结构材料必须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并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进行复试。
22.必须按照相关标准、规程进行摩擦面抗滑移系数试验和复验，并符合设计要求；钢构件加工精度、焊缝质量或摩擦面保护等应符合设计及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23.高强度螺栓安装时，不得用高强度螺栓兼作临时安装螺栓。严禁出现漏拧、随意扩孔或焊接高强度螺栓的情况。
24.现场安装（焊接）对接口错边和焊缝外观质量必须符合规范要求；焊接前应按相关规范要求设置垫板、引弧板、引出板，不得造成焊缝不饱满等缺陷。
25.钢结构预埋件（螺栓）安装应有施工方案，定位措施满足施工要求。允许偏差必须符合规范要求。
26.劲性结构的钢构件不得出现穿筋孔随意扩孔或连接板随意切割等情况。
27.钢结构件制作和安装施工之前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并按相关规范规定对焊缝进行无损检测。
28.设计有起拱要求的大跨度钢结构、索结构安装完成后，所测的挠度值不得超过设计允许值；钢网架、网壳结构总拼完成后，所测的挠度值不应超过相应荷载条件下挠度计算值的1.15倍；压型钢板组合楼板混凝土浇筑后挠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29.施工技术资料填写应规范，各项报告不缺项，具有真实性和可追溯性。
30.钢构件、节点存在质量问题或挠度超标经过加固补强或受检部位防火涂料已经施工（防火涂料样板部位除外）的工程，不符合检查条件，不得评为结构优质工程。


